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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编号：2008-5 

股票简称：武汉中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代码：000759 

 

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,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 

 

1、本次配股简称：中百 A1 配；配股代码：080759；配股价格：6.90 元/股。 

2、武汉中百配股缴款起止日期：2008 年 1 月 11 日—2008 年 1 月 17 日的交

易所正常交易时间，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。 

3、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，2008 年 1 月 18 日验资，公司股

票继续停牌，2008 年 1 月 21 日将公告配股结果，公司股票复牌交易。 

4、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易所的安排确定，将另行公告。 

 

   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武汉中百”)经 2007

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,并经 2007 年 6 月 14

日召开的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配股方案,已经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2007年第176次会议审核通过,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[2007]502 号文核准。 

     

    一、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

 1、配股发行股票类型：人民币普通股(A 股)。 

    2、每股面值：1.00 元 

3、配股比例及数量：以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35,266,960 股为基

数，按每 10 股配 2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,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67,053,392 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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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有限售条件股东可配售 3,495,355 股，无限售条件股东可配售 63,558,037

股。 

4、武汉中百第一大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：根据武汉商联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,武汉商联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已承诺全额现金认购其

可配股数。 

    5、配股价格：6.90 元/股。 

    6、发行对象：截止 2008 年 1 月 10 日(T 日)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(以下简称

"深交所")收市后,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武

汉中百全体股东。 

    7、发行方式：网上定价发行。 

    8、承销方式：代销。 

    9、本次配股主要日期： 

    以下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,本次 A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： 

配股安排 交易日 停牌安排 

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

刊登配股发行公告 

2008 年 1 月 8日（T-2 日） 上午 9：30－10：

30 停牌 

股权登记日 2008 年 1 月 10 日（T 日） 正常交易 

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

配股提示公告（每日一次） 

2008 年 1 月 11日（T+1 日），

2008 年 1 月 14 日（T+2 日）

—2008 年 1 月 17 日（T+5

日） 

全天停牌 

网上验资 2008 年 1 月 18 日（T+6 日） 全天停牌 

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

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

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退款日 

2008 年 1 月 21 日（T+7 日） 正常交易 

    注：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,保荐人(主承销商)将及时公告,修改本次发行日程。 

 

    二、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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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配股缴款时间 

    2008 年 1 月 11 日(T+1 日)起至 2008 年 1 月 17 日(T+5 日)的深交所正常交

易时间,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。 

    2、认购缴款方法 

   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、电话委托、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,在

股票托管证券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。配股代码“080759”,

配股价 6.90 元/股。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

(0.2),可认购数量不足 1股的部分按照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

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》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处理,请

投资者仔细查看“中百 A1 配”可配证券余额。在配股缴款期内,股东可多次申报,

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。 

3、原股东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,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

购。 

 

    三、验资 

     

本次配股将由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18 日(T

＋6 日)根据登记公司提供给主承销商的网上配股缴款明细进行审核验定后,出

具本次配股缴款的验资报告。 

 

     

    四、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

    1、发行人：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住  所：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 129 号 

联系人：彭波、陈雯 

电  话：027-82832006 

传  真：027-82210291 

2、主承销商：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

住    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4901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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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施伟、孙玉龙、王世平、曹宁、李绍成、王丹莉、刘莹 

电    话：021-38784899 

传    真：021-50495603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     行     人：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荐人(主承销商)：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年元月 11 日 


